[bookmark: _Toc6148]海北法院两件环资案件成功入选全国典型案例  
2022年6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1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共发布了涵盖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及生态环境修复执行各个类型，涉及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资源开发利用、气候变化应对以及环境治理与服务相关领域的15件典型案例。其中，由海北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海北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海晏县某养殖示范牧场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案作为全省乃至西北省区唯一入选案例成功入选。
2022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依法惩处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的意见》，为指导各级人民法院准确理解和把握该司法文件精神和要求，提升全社会环境资源保护法治意识，配套发布10件人民法院依法惩处盗采矿产资源犯罪典型案例。其中，由门源县人民法院审理的谢某俊等人非法采矿罪一案成功入选。
近年来，海北两级法院始终坚持以保护好生态环境这一“国之大者”为己任，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海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起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政治责任。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创新完善生态环境审判工作机制，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司法工作中，强化法庭建设，扎实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不断提升环境资源审判水平，依法保障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近三年来，共审结各类环境资源案件357件，其中刑事环境资源类案件49件，民商事环境资源类案件224件，行政环境资源类案件84件，为推进海北州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和服务。
下一步，海北两级法院将认真学习贯彻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州委和上级法院关于环境资源保护的部署要求，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发展阶段环境资源审判面临的新形势，坚持环境资源审判专业化发展方向，深化环境资源案件“三合一”集中审理机制建设，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依法妥善审理州域涉环境资源类案件，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齐头并进，守护好海北“绿水青山” 。加大案例编排力度，力争多出“精品案”“典型案”，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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